
民事撤回聲請狀(法人登記) 

案號：    年度    字第         號                    股別：    股 

聲請人(法人名稱)： 

      董(理)事長： 

住址： 

電話： 

為撤回聲請事： 

查 聲請人變更登記事件，現由鈞院以      年度      字第      號 

受理在案，本件暫無聲請之必要，為此依法將本件聲請全部撤回。  

 

此 致 

臺灣彰化地方法院登記處公鑒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 

具狀人(法人名稱)：             （蓋印鑑章） 

董（理）事長：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 


